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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「疫苗通行证」「红码」及「黄码」防疫措施有关  
常见雇佣问题解答  

 
问 1： 雇主应否让持「黄码」的雇员上班？  

 
答 1： 雇主应让持「黄码」的雇员上班。  

 
根据卫生当局2022年8月8日的新闻公报（详情请按此），被区分为

「黄码」的人士不得以顾客或访客身分进入属主动查核「疫苗通

行证」的处所及其他需要重点保护的处所。有关处所的员工上班

则不在此限。  
 
无论雇员的工作地点是否属主动查核「疫苗通行证」的处所及其

他需要重点保护的处所，雇主应让持「黄码」的雇员上班。「黄码」

人士于处所内上班时须严格遵从防疫措施，包括佩戴口罩及独自

用膳。  
 
雇主如按自身需要，须就个别处所采取额外防疫规定，应与雇员

坦诚沟通，协商双方同意的安排。如未能安排持「黄码」的雇员

上班，雇主应向雇员支付假如雇员在该期间上班可得的报酬。雇

主不能扣除有关雇员在《雇佣条例》下享有的假期，例如有薪年

假。  
 
政府由2022年9月26日起撤销抵港强制检疫要求的详情请按此。  
 
外籍家庭佣工（外佣）的情况  

由2022年9月26日起来港工作的外佣的入境防控措施已改为『0+3』
模式，有关外佣最新入境防控安排的详情请按此。  
 

问 2： 持「红码」或在入境时确诊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而未能上班的雇
员会否享有《雇佣条例》下的疾病津贴？  
 

答 2： 「红码」人士须遵守隔离令及不能离开隔离地点上班。  
 
根据卫生当局2022年8月8日的新闻公报（详情请按此），「红码」

适用于所有确诊者。他们须同时遵守隔离令，不能离开隔离地点。 
 
入境人士若经核酸检测或快速抗原测试确诊感染 2019冠状病毒

病，其「疫苗通行证」会转为「红码」，隔离安排与本地确诊个案

划一处理。  

https://sc.isd.gov.hk/TuniS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208/08/P2022080800599.htm
https://sc.isd.gov.hk/TuniS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209/23/P2022092300744.htm
https://sc.isd.gov.hk/TuniS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209/24/P2022092300859.htm?fontSize=1
https://sc.isd.gov.hk/TuniS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208/08/P2022080800599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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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「红码」人士（包括入境时确诊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的雇员）

因遵守隔离令而缺勤的日子会被视为《雇佣条例》下的病假日。

雇主须向能出示隔离令的合资格雇员注 1提供疾病津贴。  
 
注 1：  按连续性合约受雇、放取的病假不少于連续四天、已累积足够的有

薪病假及雇员能够出示受指定防疫规定限制的证明（例如隔离令）。 

问 3： 如雇员放取《雇佣条例》下的有薪年假外游期间患病（包括感染
2019 冠状病毒病），雇员该段患病期间应计算为病假还是有薪年
假？  
 

答 3： 根据《雇佣条例》当雇员有薪年假期间开始早于病假期间，该患
病期间应计算为有薪年假。如属其他情况（当雇员病假期间开始
早于有薪年假期间，或病假与有薪年假期间同时开始），该患病期
间应计算为病假。  
 

问 4： 如雇员在外游期间患病或须遵守当地的隔离或检疫要求而未能在
原定的假期完结后回港上班，是否可享有《雇佣条例》下的疾病
津贴？  
 

答 4： 雇员在外游期间因患病（包括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）而未能在原
定的假期完结后回港上班，除非雇员能出示香港的注册医生、注
册中医或注册牙医签发的医生证明书指明雇员的疾病及在相关时
段不适宜工作并符合其他相关资格注 2，否则雇员未能享有《雇佣
条例》下的疾病津贴。  
 
至于雇员因遵守香港以外地方当局实施的防疫规定（例如隔离或
检疫）以致活动范围受限制而缺勤，并不可享有《雇佣条例》下
的疾病津贴。  
 
如雇员在入境时确诊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，请参阅以上问 2 资
料。  
 
雇主如安排雇员离港公干，应事先与雇员协商双方同意的相关安
排。  
 
注 2：  按连续性合约受雇、放取的病假不少于連续四天及已累积足够的有

薪病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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